
 

 

 

〔2018〕25号 

本科生补考、缓考、重考、免修、重修免听、
延长学习年限管理办法 

（2018 年试用） 

为完善人才培养，强化专业管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特

制定本办法。 

一、补考管理 

补考是为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而举行的考试。学生的课程成

绩不论有几科不及格，均需进行补考。补考一般安排在开学初

两周内进行。试题的范围、难易程度和评分标准应与课程考试

相同。如果补考不及格的话，则必须进行重修。 

二、缓考和重考管理 

学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未能参加考试者，应在考试前

办理缓考手续，填写《安徽师范大学本科课程缓考申请表》，

经学生所在学院、开课学院和教务处审批后，准予缓考。缓考

后教学办和任课教授需要填写《安徽师范大学学生缓考成绩登

记表》，上报教务处。 



三、重修管理 

因未获得课程成绩或课程成绩未及格的学生，可填写《安

徽师范大学必修课程重修申请表》，经开课学院、学生所在学

院和教务处审批后，可准予重修。若因上课时间冲突，可填写

《安徽师范大学重修课程免听课程申请表》，经任课教师、开

课学院、学生所在学院审批同意后，可准予重修免听。 

四、免修管理 

免修，是指根据学生以前的学习或经历，允许学生免修某

些获得大学本科学位一般必须的课程。在学年制教学中，留级

的学生某些课已取得良好以上的成绩，经批准也可以免修。身

体不好的学生，经批准可以免修体育课。免修学生需要填写《安

徽师范大学本科课程免修申请表》，经任课教师、开课学院、

学生所在学院审批同意后，可准予免修。 

五、延长学习年限管理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学生应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完教

学计划规定的总学分，凡在修业年限内没有修满规定学分而未

达到毕业资格的，或达到毕业资格未达到学位授予资格的，可

申请延长学习年限。 

（一）申请延长学习年限的对象 

1、未修满教学计划规定学分的应届毕业生或未达到学位授

予资格的应届毕业生。 

2、历届已办理延长学习年限但仍未修满学分且在校时间未

满最长修业年限的学生。 

3、累计有 3 门必修课程成绩未及格或未获得课程成绩的学

生。 



（二）申请延长学习年限办理时间 

每学年结束前。 

（三）申请办法 

学生填写《安徽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学习年限申请

表》后交至教学办。 

（四）学生申请延长的学习年限每次以 1 年为限，总年限

不能超过专业修读最长年限。 

（五）经批准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必须返校办理相关手

续后，才能参加课程的重新学习及考核（考试）。重新学习及

考核（考试）的办理、延长学习年限所需费用和管理等，必须

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定。 

（六）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办理申请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 

1、不符合毕业条件的，学校将按结业处理。 

2、符合毕业条件的，学校将按毕业处理，但不授予学位。 

附件： 

1. 安徽师范大学本科课程缓考申请表 

2. 安徽师范大学必修课程重修申请表 

3. 安徽师范大学重修课程免听课程申请表 

4. 安徽师范大学学生缓考成绩登记表 

5. 安徽师范大学本科课程免修申请表 

6. 安徽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延长学习年限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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